
全省部分中院“执转破”工作推进会议纪要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以下简称“执转破”）工作，是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依法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

解决“执行难”的重要举措，也是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完

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

任务。为了进一步推进和规范全省法院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

查工作，保障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序衔接，全面推进我

省法院“执转破”工作，省法院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在广州

召开全省部分中院“执转破”工作推进会，省法院分管副院

长徐春建、执行局和破产审判庭主要负责人以及广州、深圳、

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 7 个中院的分管院领导、执

行局长、破产审判业务庭长参加了推进会。与会人员经认真

讨论，充分研究，就在全省法院推进“执转破”工作若干重

要问题达成了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不移推进“执转破”

工作。要充分认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对于推动“僵

尸企业”清理、彻底打通解决“执行难”的“最后一公里”

的重大意义，既要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作为“用两到三

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抓手，也要将此项工作作为

全面加强破产审判工作、推动破产审判专业化、规范化、常

态化的重要手段。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针对执行



领域大量长期不能执结或“终本”的执行积案，必须尽快打

通“执转破”通道，统筹解决企业法人“破产难”和“执行

难”。通过“执转破”，推动已成为“僵尸”的企业法人从

执行程序导入破产程序，进行债权债务清理和主体资格注销，

实现全面“出清”，使“僵尸企业”尽快退出市场、释放生

产要素，实现社会资源循环利用。同时，用破产手段一劳永

逸地解决符合破产条件的被执行人退出市场问题，使“终本”

执行案件一次性退出执行程序，实现率先基本解决“执行难”

目标。

二、要坚持大局思维，加强协同作战。要树立执行移送

破产审查“一盘棋”的指导思想，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的执

行部门和破产审判部门，要坚持依法有序、协调配合、高效

便捷的工作原则，移送破产审查后，破产审判部门需要执行

部门查询被执行人信息或补充资料的，执行部门应当及时协

助。

三、要认准今年工作目标要求，力求做得更好。全省法

院 2017 年通过执行转破产消化“终本”案件 30000 件是可

以实现的，具体任务分解为广州、深圳两地法院不少于 5000

件，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五地法院不少于 2000

件，其他地区法院不少于 1000 件。各中院要结合本地两级

法院实际情况和上述工作目标，制定细化工作方案，确保完



成年度工作目标。未完成工作目标的，年度考评中将予以扣

分。

四、要进一步加强审判力量的投入，配足、配强执行和

破产审判人员。案件较多的法院不仅要在执行部门设置专门

人员负责“执转破”工作，还要通过设置破产审判庭或专门

审判团队的方式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确保执行案件移送破

产审查后能够“接得住”，避免以产生破产积案为代价化解

执行积案。

五、要明确工作规范，严格按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要求办

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要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及《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若干意见》规

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若

干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

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不一致的，以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按照《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若干意见》规定执行。

六、要准确领会和落实案件管辖要求，解决好一般情况

和特殊情况的问题。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要坚持由被执

行人住所地中级法院管辖为原则、基层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

辖制度。破产案件数量多的中级法院，经省法院批准后，可

以结合本地区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实际，采用按地域、



按标的等不同区分方法，指定由审判专业化水平高、审理破

产案件能力强的基层法院审理部分“执转破”案件。不得在

未经省法院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执行移送破产审查案件交

基层法院审查。

七、要注意有序推进，稳妥处理。开展执行案件移送破

产审查工作，要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一般情况

下，应优先移送同一被执行人存在多个执行案件的案件。

八、要注意解决好征询和案件移送的问题。执行部门应

当加强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征询工作。经查询发现被执

行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及时征询申请

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意见。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被执行人同意移

送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移送的决定。已经“终

本”的案件，应当安排专人排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后决定是

否移送。执行部门移送破产审查之前，应当按照执行工作要

求就被执行人财产状况进行全面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一并移

送破产审查。

九、要加强审查，抓好立案。全省法院破产审判部门要

加大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工作力度，坚持登记审查、依

法受理原则。立案部门在收到法院执行部门移送材料后 3 个

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录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以

“破申”案号登记。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条件的，

一律依法受理，不得以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未预交破



产费用等为由不受理破产案件。

十、要依法用好查控和强制措施。要加强执行查控系统

和民事强制措施在破产领域的运用。破产审判需要查控财产

的，可以使用执行查控系统；积极运用民事制裁措施、民事

责任追究乃至刑事责任追究打击破产企业相关责任人员，依

法保障破产审判顺利进行。

十一、要加强问题研究和信息报送工作。省法院应建立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问题与信息报送机制，各中院应当指

定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收集、整理辖区内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

查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征询、移送、破产审查工作情况，于下

一季度第一个月 5 日前报送省法院。2017 年第一季度以及报

送人员信息的情况，请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前报送省法院。

十二、要定时通报，抓好考评。省法院应每季度通报全

省执行案件移送以及破产案件审查情况，按照移送破产审查

的执行案件占执行存案的比例、受理破产案件占移送审查案

件的比例进行排名，并纳入考评体系。对于排名较后的法院，

省法院将进行约谈。


